附件3
喀喇沁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不予（免予）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填报单位：喀喇沁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4年7月10日
	序号
	违法行为
	不予（免予）行政处罚条件
	法律依据
	配套监管措施
	实施主体
	备注

	1
		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未履行责任的处罚。
	[bookmark: _GoBack]	  初次违法，及时改正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。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第三十三条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。
2.《内蒙古自治区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六十七号）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未履行责任的，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活垃圾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	说服教育
	喀喇沁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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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李守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476-3773327
注：配套监管措施主要是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诫、预警提示、告知承诺、社会服务折抵罚款、“观察期”等方式。

